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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闽退役军人厅规 〔２０２５〕１号

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８部门关于落实

残疾军人、 伤残人民警察专用车辆

免费停放政策的通知

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是为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和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特殊贡献的群体,既是重要的优抚对象,也

是需要关爱的社会残疾人的重要组成部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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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工作的

重要论述,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双拥工

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,持续营造尊崇关爱优待的浓厚氛

围,现就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专用车辆免费停放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纳入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,对持有效

«残疾军人证»或 «伤残人民警察证»、驾驶证 (准驾车型为C１、

C２、C５)、行驶证 (以下简称 “三证”)的残疾军人或伤残人民

警察本人驾驶合法的机动车,实行免费停放服务.残疾军人、伤

残人民警察享受政策时,必须随身携带 “三证”,且不得转由他

人享受,停车场管理人员可对 “三证”进行核查;未达到 “三

证”合一条件,不能享受免费停放服务.

二、每年６月３０日、１２月３１日之前,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

责汇总符合享受免费停放政策的残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车辆信

息,提交省残联统一下发,由县级残联协调录入,纳入当地符合

条件的残疾人车辆信息库统一管理,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配合.

三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,强化

宣传引导,推动政策落实,积极协调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难

问题.各级发改、公安、住建、交通、国资、市场监管、残联等

部门落实好 «关于落实残疾人专用车辆免费停放政策的通知»

(闽残联维权 〔２０２３〕１１６号)中明确的职责,积极协助推动残

疾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享受免费停放政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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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通知自２０２５年８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１０年.

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 建 省 公 安 厅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　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

２０２５年７月３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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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市、县 (区)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发改委 (局)、公安局、建

设局、城管局 (委)、交通运输局、国资委 (财政局)、市场

监管局、残联,平潭综合实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经济发展

局、公安局、交通与建设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残联.

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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